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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3-047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 ）已于近期偿还完毕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并购贷款，于近日办理了神州数码（中国）

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解除质押手续，并收到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的股权已解除质押。 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2016年2月

19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于2016年3月8日支付并购贷款人民币18.1亿元， 公司以持有的神

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广州神州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

司100%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期限5年。 2016年6月24日，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手续办理

完成，2016年8月3日，广州神州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成，

可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2021年2月25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

案》，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并购贷款，用于置换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申请的并购贷款未结清部分，金额为人民币4.1亿元整，并以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

司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贷款发放后公司将解除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和广州神州数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的股权质押担保，并

于放款之日起两个月内办妥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股权质押

手续。

公司于2021年4月办理完成了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手续，并收到了《股权出质设

立登记通知书》，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3-【012】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收到湖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吴康林先生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吴康林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以

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吴康林：

经查， 你于2022年12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道道

全” ）股票25,000股，累计减持金额366,750元。 你作为道道全副总经理，未按规定在首次减持行为发生

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第八条、《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第十四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行政监管措施。 你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切实规范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行为，依法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情况说明

上述《警示函》所述违规减持的事项，公司已于2022年12月17日披露《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规

减持公司股份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此次减持收益已悉数上交至公司银行账户。

吴康林先生收到上述《警示函》后表示接受湖南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并表示在情况发生后

已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重新进行了系统学习，将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将加强对相关人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方面的学习和培训，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积

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17� � � � � � � � � �证券简称：圣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1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子公司参与第八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3月29日，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圣诺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诺制药” ）参加了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 ）组织

的第八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工作。 公司产品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和注射用生长抑素拟中选本次

集中采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情况

拟中选品种 适应症 规格 包装数量（瓶/盒） 拟中选价格（元/瓶）

醋酸阿托西

班注射液

用于治疗胎儿早产药物， 可抑

制宫缩， 使环状肽催产素介导

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 达到保

胎的目的。

0.9ml：6.75mg 4

21.2

5ml：37.5mg

4 78.8

注射用生长

抑素

用于治疗静脉曲张出血。 3mg

2 7.88

注：上述产品的拟中选价格及拟中选数量均以联采办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二、本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中选产品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0.9ml:6.75mg）2021年、2022年1-9月销售额分别为361.02

万元、153.30万元，分别占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0.93%、2022年1-9月营业收入的0.59%；

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5ml:37.5mg）2021年、2022年1-9月销售额分别为2,681.14万元、282.05万

元，分别占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6.94%、2022年1-9月营业收入的1.08%；

注射用生长抑素（3mg）2021年、2022年1-9月销售额分别为140.85万元、223.26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0.36%，2022年1-9月营业收入的0.86%。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八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集中

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上述

产品的销售规模，增加合作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相关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开拓，有效提升公司

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强化公司在多肽医药市场的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以及带量采购后市场销售执行情况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

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001255� � � � � � �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3-009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议案》，拟签订《年产70000吨新能源复合材料制

品建设项目（一期）及总部项目投资协议书》并同意设立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详见2023年

3月1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现将该投资

事项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博菲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海宁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博菲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30481MACDE2DJ0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3年03月28日

经营期限：长期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陆云峰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昌街道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16号8幢（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三、风险提示

全资子公司浙江博菲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虽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但尚未实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全资子公司设立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业务经营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全资子公司在未来实际运行过程中不排除受产业政策、行业竞争、市场开

拓、经营管理等方面带来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理性投资。 后续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博菲光伏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71� � � � � � � � �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23-020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3月2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3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V15会议室（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晋荣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8人， 代表股份317,552,8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29,462,979股的59.9764%，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84人，代表股份45,161,26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529,462,979股的8.5296%。 具体如下：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 代表股份228,497,2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29,462,979股的43.15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68,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9,462,979股

的0.0696％。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

东81人，代表股份89,055,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9,462,979股的16.82％。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79人，代表股份44,792,5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9,462,979股的8.460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1.00�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1.01选举赵晋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李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陶海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叶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孙福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杨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7�选举欧阳昳昀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2.01�选举吴汉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陈胜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罗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选举刘怡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选举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3.01�选举王谨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郭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4.00�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5.00�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其中，提案1.00、2.00、3.00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提案5.00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以上所有提案均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赵晋荣先生、李前先生、陶海虹女士、叶枫先生、孙福清先生、杨柳

先生、欧阳昳昀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1.01�选举赵晋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4,323,3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98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931,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2.8489％。

1.02�选举李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6,761,3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4,369,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8.2474％。

1.03�选举陶海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7,389,9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4,998,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6394％。

1.04�选举叶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1,610,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1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9,219,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8423％。

1.05�选举孙福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6,761,3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4,369,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8.2474％。

1.06�选举杨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6,761,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5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4,369,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8.2474％。

1.07�选举欧阳昳昀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1,610,6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1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9,219,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86.8423％。

2.00�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吴汉明先生、陈胜华先生、罗毅先生、刘怡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01�选举吴汉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4,204,2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94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12,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2.5853％。

2.02�选举陈胜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6,153,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5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3,761,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6.9005％。

2.03�选举罗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6,916,5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4,525,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8.5911％。

2.04�选举刘怡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6,916,5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4,525,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8.5912％。

3.00�选举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王谨女士、郭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

代表监事刘璐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01�选举王谨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17,447,7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5,056,1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7672％。

3.02�选举郭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314,026,0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88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634,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2.1907％。

4.00�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7,486,1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90％；反对66,358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9％；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5,094,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24％；反

对66,3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1469％；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5.00�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7,486,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92％；反对65,858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5,095,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35％；反

对65,8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1458％；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维先生、黄珏姝女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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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3年3月2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1名激励对象离职，其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由公司

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34.223元/股，回购

资金合计为人民币1,026,69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3-005）。 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30,000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30,000元。

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并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工商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

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

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债权人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

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

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3月30日至2023年5月13日，工作日9:00-11:30、13: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公司资本证券部

3.联系人：王晓宁、孙铮

4.电话：（010）57840288

5.传真：（010）57840288

6.电子邮件：wangxiaoning@naura.com；sunzheng@naura.com

7.邮政编码：100176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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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23年3月29日下午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11名，实到11名，会议由董事赵晋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晋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同意组建第八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赵晋荣先生

委员：吴汉明先生、李前先生、陶海虹女士、杨柳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陈胜华先生

委员：罗毅先生、刘怡女士、孙福清先生、欧阳昳昀女士。

公司聘任庞海先生担任审计长（内审部门负责人），庞海先生简历见附件。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吴汉明先生

委员：罗毅先生、刘怡女士、赵晋荣先生、李前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怡女士

委员：吴汉明先生、陈胜华先生、罗毅先生、李前先生。

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晋荣先生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意聘任陶海虹女士为公司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

意聘任唐飞先生、顾为群先生、纪安宽先生、郑炜先生、王晓宁先生、夏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执行委员

会委员；同意聘任李延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意选聘上述除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晓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孙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王晓宁先生、孙铮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孙铮女士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内审部门负责人

庞海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审计长。 曾任北京七星华创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本公司会计部副部长、会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庞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732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要求的任职资格。

2.证券事务代表

孙铮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学士。 2015年11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现任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任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铮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2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的

任职资格。

孙铮女士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10-57840288

传真：010-57840288

电子信箱：sunzheng@naura.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邮编：100176

证券代码：002371� � � � � � �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23-023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23年3月29日下午如期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3

名。 会议由监事王谨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谨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1� � � � � � �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23-024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监

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2023年3月2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选举产生7名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选举产生2名股东代表

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组建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公司新

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 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名，独立董事4名，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赵晋荣先生（董事长）、李前先生（副董事长）、陶海虹女士、叶枫先生、孙福清先生、杨

柳先生、欧阳昳昀女士。

2.独立董事：吴汉明先生、陈胜华先生、罗毅先生、刘怡女士。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比例不低于董事会成员

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赵晋荣先生

委员：吴汉明先生、李前先生、陶海虹女士、杨柳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陈胜华先生

委员：罗毅先生、刘怡女士、孙福清先生、欧阳昳昀女士。

公司聘任庞海先生担任审计长（内审部门负责人）。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吴汉明先生

委员：罗毅先生、刘怡女士、赵晋荣先生、李前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怡女士

委员：吴汉明先生、陈胜华先生、罗毅先生、李前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成员如下：

1.股东代表监事：王谨女士（监事会主席）、郭郢女士

2.职工代表监事：刘璐女士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

低于三分之一。

三、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执行委员会主席：赵晋荣先生

2.�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陶海虹女士

3.�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唐飞先生

4.�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顾为群先生

5.�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纪安宽先生

6.�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延辉先生

7.�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郑炜先生

8.�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王晓宁先生

9.�副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夏威先生

上述除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

公司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晓宁

电话：010-57840288

传真：010-57840288

电子邮箱：wangxiaoning@naura.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邮编：100176

附件：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附件：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

赵晋荣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

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理事长，中国集成电路装备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5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2019年被授予“北京学者”称号，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 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总工

程师、常务副厂长，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

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晋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

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前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经济师、工程师。现

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北

京大华商贸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实业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厂长助理、生产

管理部部长、副厂长，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党委工作部/高管部/企业文化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接

持有公司9.44%股权，通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3.66%股权）任副总经理，

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陶海虹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硕士，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正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

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关村融信金融信息化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真空设备设计所副所长，微电子设备

分公司技术副经理，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人力资源部部长、人

力资源总监、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海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叶枫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学士，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事，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外

派专职董事，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曾任北京建

中机器厂副厂长，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裁，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厂长，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接

持有公司9.44%股权，通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3.66%股权）任外派专职

董事，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孙福清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硕士，正高级会计师。现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管理部/资金管理中心总监，兼任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北京电控久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北京兆维电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助理，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

副处长，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财务总监，北京易亨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福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

接持有公司9.44%股权，通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3.66%股权）任财务管

理部/资金管理中心总监，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杨柳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三

部资深经理、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曾任应用材料公司技术工程师、大族激光工艺总监、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产业投资项目经理

兼科技委办公室主任、投资管理高级经理；国开金融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资深副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持有公司7.43%股权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持有公司0.93%股权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机

构———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资深经理，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欧阳昳昀女士，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硕士。现任公司董事，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三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欧阳昳昀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持有公司7.43%股权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持有公司0.93%股权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的管

理机构———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资三部经理，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独立董事

吴汉明先生，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微纳

电子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院长，浙江创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拓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睿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首届“北京

学者” ，荣获“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科学中国人”等称号。 曾任Intel

公司主任工程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副总裁，芯创智（北京）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汉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陈胜华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中国资深注册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中欧EMBA，长江DBA。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委员会荣誉主

任、高级合伙人，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法律援助与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政务委

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客座导师、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皮阿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财政部第三届内部控制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北京市财政局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 曾任北京华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北京华

夏正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胜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罗毅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电子工

程系教授，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组召

集人，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刘怡女士，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博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教

授，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怡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第八届监事会成员

（1）股东代表监事

王谨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法学博士，正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电子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总法律顾问、法律合规部总监，兼任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益泰电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易亨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曾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法律部副总经理，企业发

展部、法律部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接

持有公司9.44%股权，通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3.66%股权）任总法律顾

问、法律合规部总监，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与本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

郭郢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硕士。现任公司监事，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

部高级经理、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普华永道（深圳）有限公司审计员、高级咨询顾

问、华芯投资财务资金管理部经理、风险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持有公司7.43%股权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持有公司0.93%股权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机

构———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2）职工代表监事

刘璐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文学硕士。现任公司总裁助理、集团办公室主任，职工代表监事。曾

任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

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3.高级管理人员

赵晋荣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

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理事长，中国集成电路装备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5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2019年被授予“北京学者”称号，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 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总工

程师、常务副厂长，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

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晋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

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陶海虹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硕士，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正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

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关村融信金融信息化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真空设备设计所副所长，微电子设备

分公司技术副经理，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人力资源部部长、人

力资源总监、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海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唐飞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高级副总裁，北京七星

华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北京飞行博达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 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市场部副部长，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副总经理、总

经理。

唐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顾为群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学士。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高级副总裁，中国电子节

能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新能源与智能汽车委员会委员，北京北方华创真空技术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北京北方华创新能源锂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北方华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市场部部长，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业炉事业部总经理，北京七

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顾为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

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纪安宽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硕士。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高级副总裁，北京北方

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党委书记，北京电子商会副会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常务理事，北京电子制造装备行业协会理事长，北京集成电路学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建中机器厂办公室主

任、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总裁助理兼公共关系部部长、市场总监、营销总监兼销售中心总经理、营销副总裁。

纪安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

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延辉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财

务官。 曾任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

李延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2,5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郑炜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北京飞行博达

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郑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晓宁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硕士。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北京

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证券部副总监，北京京东方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王晓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5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夏威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中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半导体支撑分会副理事长、副秘书长。 曾任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PVD事业部副总经理、市场总监。

夏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0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